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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 南 省 长 沙 市 岳 麓 区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5）湘 0104 破申 11 号

申请人：湖南省某某工程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
心区劳动西路。

法定代表人：董某某。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刘某某，女，系公司员工。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李洪鹏，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被申请人：某某地产集团长沙置业有限公司，住所地长沙市

岳麓区银盆岭街道银杉路。
法定代表人：程某某。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谭某某，女，系公司员工。
2025 年 3 月 24 日，申请人湖南省某某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某某公司）以被申请人某某地产集团长沙置业有限公司（以
下简称某某公司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
务为由，申请对某某公司破产清算审查。本院依法通知了被申请
人某某公司，并于 2025 年 5 月 7 日组织了听证。被申请人某某
公司提出异议，认为因合作项目资金受政府严格监管，客观上制
约债务清偿，并提出现阶段债务化解方案及资产抵债方案可行性
说明，请求暂缓某某公司破产申请并认可资产抵债方案，考虑该
公司非主观违约的客观事实。

本院初步查明，被申请人某某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0 日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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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核准登记成立，住所地为长沙市岳麓区
银盆岭街道银杉路 31 号某某时代广场 6 栋 411 房，注册资本为
101052.63158 万元（已实缴），法定代表人程某某。核准经营范
围为：房地产开发；房地产销售代理；房地产咨询；房地产营销
策划；房地产租售代理；室内外装饰设计、施工；建材、五金交
电、金属材料、木制品、日用品的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

2023 年 6 月 26 日，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
湘 0111 民初 4691 号民事判决书，判决长沙某某置业有限公司向
某某公司支付工程款 13429220.06 元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（按照
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，以 13429220.06 元为基数，从 2022
年 9 月 22 日开始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），某某公司对上述付款
义务向某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之日。2024 年 3 月 1 日，长沙市雨
花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湘 0103 民初 10438 号民事判决书，
判决某某公司向某某公司返还借款本金 20000000 元并支付利息
（以借款本金为基数，自 2021 年 11 月 17 日起按年利率 8%计算
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）。2023 年 5 月 30 日，湖南省长沙市中
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3）湘 01 民初 1 号民事判决书，判决某某
公司向某某公司返还合作诚意金 200000000 元并支付利息（以
200000000 元为基数，自 2021 年 5 月 31 日起，按年利率 8%
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）。

因某某公司未能按期履行（2023）湘 0111 民初 4691 号生
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某某公司向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申请
强制执行，该院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作出（2023）湘 0111 执
10185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，以某某公司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为由，
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因某某公司未能按期履行（2023）湘
0103 民初 10438 号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某某公司向长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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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天心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该院于 2024 年 9 月 29 日作出
（2024）湘 0103 执 4542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，以某某公司暂不
具备执行条件为由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

本案审理过程中，某某公司向本院提交审计报告，显示负债
总额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为 7459140607.61 元，总资产为
8442598323.87 元。

本院认为，被申请人某某公司住所地位于长沙市岳麓区银盆
岭街道银杉路 31 号，在本院辖区范围内，故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
权。经查，申请人某某公司对被申请人某某公司享有的债权已经
生效法律文书确认，且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程序，因某某公司暂
无可供执行财产或暂不具备执行条件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据此，
可以认定某某公司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。某某公司向本
院提交的审计报告显示，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该公司总资
产为 8442598323.87 元，负债总额为 7459140607.61 元，资
产负债率约为 88.35%，账面资产大于负债。申请人某某公司虽主
张某某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
某某公司存在资产不实、资产大幅贬值或隐性债务等导致实际资
不抵债的情形。仅凭执行程序中暂时查无财产，不足以推定某某
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。本案中，某某公司作为大型房地
产开发企业，账面资产大于负债，虽因资金监管政策及市场环境
等因素导致暂时流动性困难，但其核心资产尚存，具备通过资产
盘活、债务重组等方式化解债务危机的可能性。若贸然启动破产
程序，可能导致在建项目烂尾、购房者权益受损、职工失业等一
系列社会问题，不利于债权人整体利益的最大化，亦有悖于当前“保
交楼、稳民生”的政策导向。综上所述，申请人某某公司提交的证
据尚不足以证明被申请人某某公司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
产法》第二条规定的破产原因，其破产清算申请，依据不足，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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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不予受理。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、
第七条、第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对湖南省某某工程有限公司的申请，不予受理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，向本院递交

上诉状，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审　判　长　　左　　　钢

审　判　员　　肖　和　平

审　判　员　　尹　南　桥

二 〇 二 六 年 三 月 十 六 日

法 官助 理　　王　　　芳

书　记　员　　廖　　　宇


